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优秀奖学金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教育部同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关于高等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选派六名留学人员到魁省有关高校进修。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专业

出国拟研修专业请根据国家需要及你单位实际情况，结合魁省有关高校强项专业确定。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访问学者：留学期限为3至12个月

（三）选派规模：6人

三、资助内容

魁方提供1300加元/月的生活费及医疗保险，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有五年以上工作或教学经验，年龄在50岁以下。

（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良好的法语（或英语）水平。

（四）已获得魁省有关高校导师的接受函。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请申请人登录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http://apply.csc.edu.cn报名。

（二）申请材料

1.《出国留学申请表》和《单位推荐意见表》（一份）；

（请登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 http://apply.csc.edu.cn完成网上报名后，打印《出国留学申请表》，并经本人签字；《单位推荐意见表》须由单位负责人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

2.详细研修和学习计划及《魁北克省奖学金申请表》（法文版或英文版）（请复印/下载使用，下载地址：www.csc.edu.cn）。候选人提交申请前，应先与魁方教授取得联系，研修计划需经魁方教授同意；

3.身份证复印件；

4.个人简历及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5.个人签名自荐信；
6.现工作单位简介；
7.单位推荐信原件及正式翻译件（信中须说明候选人现承担的职责和职务及进修期限）；

8.二封专家推荐信的原件及正式的翻译件，信中应说明同意候选人进修的期限；

9.魁方导师接受函复印件（须说明双方具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在魁研究具有明确目标、中方学者具有相当的法语/英语水平）；

10. 若候选人申请的研修项目在相关院校之间的校际合作协议项目的范围内，请提交有关协议书的复印件；

11. 5张近期护照照片。

以上2-11项材料须用英文/法文书写，或附正式的英文/法文翻译件，均需一式五份——原件一份，复印件四份。所有申请材料一经提交，概不退还。

（三）受理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受理申请。受理机构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受理机构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

（四）受理时间

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个人直接提交受理机构。

六、评审、录取及派出办法

该项目实行差额录取。申请材料经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专家评审后，将被递交给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审定。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以及其他有关手续。留学人员在规定的留学期间国内有关待遇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具体派出时间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录取文执行。

七、申请及选派程序

	2007年2月25日—2007年3月20日
	申请人按照选拔简章要求进行网上申报，并向各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007年4－5月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候选人员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候选人员名单，并递交给外方

	2007年8月
	外方将拟录取人员名单通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确认后发录取文并通知被录取人员办理签证等派出手续。

	2007年9月（一般）
	派出


八、备注

本项目申请材料逐年更新，请登陆国家留学网查阅该项目详情。

